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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and whirligig of land policies in Oedos.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empirical research are used to get the land policies implement in Ordos. 
Result show that since the late Qing Dynasty, it has implemented many land policies as “Immigra-
tion Border”, “Monte Reclamation”, “Individual Ownership and Independent Management”, “Indi-
vidual Ownership and Labor Cooperation”, “Collective Ownership and Collective Management”, 
“Labor Collective Ownership and Household Contract Management”, “Rural Land Circulation Poli-
cy”, “Returning Farmland to Forest Policy”, and “Three Rights Separation” etc.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es on social, economical, cultural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the time which are 
exerted by researching the land policies in different peri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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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目的：分析鄂尔多斯地区历史土地政策发展与变迁。研究方法：运用文献查阅法和实证分析法梳理

得出鄂尔多斯地区实行的历史土地政策。研究结果：清末至今鄂尔多斯地区实行了“移民实边”、“蒙

地开垦”、“农民个体所有，自主经营”、“农民个体所有，劳动互助”、“群众集体所有，集体统一

经营”、“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农村土地流转、退耕还林以及三权分置等诸多政策。

研究结论：通过研究不同时期的土地政策，分析得出其对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及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 

土地政策，社会经济发展，生态环境，鄂尔多斯 

 
 

Copyright © 2018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土地政策的功能是在一定的土地制度范围内，以权益为杠杆，引导社会投入新的技术和管理，达到

高效持续利用土地的目的，使每一个历史阶段的土地利用与社会经济发展、文化变迁以及生态环境保护

都相匹配。 
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由此近年有关农村土地政策的研究日见升温。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根本

是农村土地问题，所以农村土地政策的正确选择与否，其政策力不仅仅会体现在土地本身上，还会辐射

到农村社会的各个层面。由此可知，制定良好的土地政策是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格局的现实基础

[1]。因此，本文以鄂尔多斯地区清末至今土地经营权政策演变为研究对象，并对各阶段出台的土地政策

对当时的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进行深入探讨，具有重要的社会、历史和政策性的研

究意义。 

2. 鄂尔多斯地区土地政策演变 

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盟境的形成，可溯源到明朝成化年间(公元 1465 年)蒙古族鄂尔多斯部落徒

居河套时期。清朝顺治六年(公元 1649 年)，清朝指定的蒙古族鄂尔多斯部落 7 个旗的牧地范围为：西、

北、东三面以黄河为界，南侧以长城为界。公元 1907 年(光绪三十三年)，清朝在鄂尔多斯左翼中旗东部

被开垦的地区增设东胜厅。 
民国初年，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宣布：“清廷对待蒙古头行的种种政策继续生效。”故当时

鄂尔多斯仍设 7 旗 1 厅。原清朝所设定辖区范围得以延续。 
2001 年 4 月 30 日，伊克昭盟经国务院批准正式改名为鄂尔多斯市，所涉辖区沿用至今。 

2.1. 清末时期的土地政策 

清初(1634~1857 年)政府对内蒙地区实行封禁政策，不允许内地汉人出关垦殖[2]。后续在清王朝统治

中国的两个半世纪里，封建统治阶级对外实行的闭关自守政策，使得整体社会发展进程缓慢，生产力与

生产关系的矛盾日渐突出；而对内实行的中央独裁专制高压政策，使得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日益尖锐。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18.74088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扎娜，布仁 

 

 

DOI: 10.12677/ass.2018.74088 570 社会科学前沿 

 

直至鸦片战争后(1858~1901 年)，由于连续签订了大量不平等条约，赔款数额也呈递增趋势，清政府

入不敷出，精疲力竭。此时清政府对蒙地的封禁政策难以维持下去，便开始局部蒙地放垦。 
1902~1911 年间，迫于清政府的无力与社会经济大气候，为了偿还巨额赔款便开始增加赋税和耕地

面积以增加财政收入予以抵偿债务。于 1902 年(光绪二十八年)初，正式委派贻谷为督办垦务大臣，以主

持内蒙古西部垦务，实行“蒙地开垦”政策。放垦政策的落实也标志着内蒙古地区自此步入了全面放垦

的时期，这是内蒙古地区实现“新政”最为基础但也是收效最大的措施，此时的鄂尔多斯地区也不例外。 
同时清朝政府通过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将内地破产流亡的农民与手工业生产者移民至北部边疆蒙

古地区进行土地开垦并定居的手段，以达到缓和内地日益激化、尖锐的阶级矛盾。在 1902~1908 年间“移

民实边”达到高潮，内蒙古地区大面积土地被开垦，至 1910 年时，清廷正式宣布废除对蒙古地区的各项

封禁政策，取消过去颁布的一切禁令，并且鼓励汉族农民携家眷移民蒙地开垦种植。在清政府推进放垦

政策的武力高压下，伊克昭盟各旗从 1903 年夏开始陆续报垦，至 1908 年，除了“独贵龙”抗垦斗争最

为激烈的乌审旗外，其他各旗报垦地亩己基本丈放完毕[3]。 

2.2. 民国时期的土地政策 

中华民国建立以后，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党当局，均沿袭了清朝放垦内蒙草原的“蒙地开垦”

政策，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许多奖励开垦的办法，因此伊盟的土地开垦仍在断断续续地进行。民国初年，

北洋政府以“保全各蒙旗公众土地”为名，将私垦变为官垦，放垦蒙荒，掠夺荒价。 
1914 年 2 月，北洋政府内务、农商、财政等部及蒙藏事务局联合制定并出台了《禁止私放蒙荒通则》

和《垦辟蒙荒奖励办法》等两项措施以大兴蒙荒。这些通则和奖励办法均大力支持蒙旗出放荒地、蒙旗

报垦和鼓励农民认领耕种。因此，在北洋政府的各项政策的出台与鼓励办法的推进下，在整个民国时期，

鄂尔多斯地区官垦的面积开始不断地扩大。 
民国 4 年(公元 1915 年) 4 月，为了更好地落实蒙荒开垦的政策，北洋政府内务部、财政部、农商部

共同筹议，将督办垦务公所改为督办事处，设立了垦务总局。绥远垦务局的主要任务是以贻谷放垦后的

现状为基础，对蒙旗的开垦事务进行整顿，继续报垦，鼓励农民认领耕种。 
在国民党执政期间，临时政府在加强对内蒙古地区持续控制的同时，继续夺占蒙旗土地、推行移民

垦殖，鄂尔多斯地区也同其他盟旗一样无法避免的在持续开垦草原来扩充耕地。 
民国 21 年(公元 1932 年)，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在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提出了“请分拨赈灾公

债，开发西北，移民实边”的提案，这才使“蒙地开垦”政策的推行得以缓解。 

2.3. 新中国成立时期的土地政策 

1951 年秋季，全盟各地开始实行土地改革试点工作。当时的主要思路为“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

中立富农，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在具体贯彻落实有关土地改革法时结合了本盟实

际情况，制定了相应的实施办法。直至 1952 年，全盟完成了农业区的土地改革任务，实行“农民个体所

有，自主经营”的土地政策，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提高。1952 年 11 月

开始进行了土改复查，全盟土地改革复查工作于次年 3 月圆满完成。 
按照中共中央 1953 年 3 月发布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和 1954 年 1 月发布的《关于发

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精神，伊盟采取积极领导、稳步前进、自愿互利、典型示范的方法，逐步走

向农业生产集体化道路，当时实行了“农民个体所有，劳动互助组”的土地政策。其包括两种组织形式，

一种是农业劳动互助组，该互助组成员拥有各自的生产资料，只实行换工相助，其土地仍由各户经营，

收获的产品也由自己支配；另一种是农业生产合作社，是一种以土地私有、统一经营为合作经济方式的

组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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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年，伊克昭盟成立了人民公社，全盟共有 78 个人民公社、444 个生产大队和 2173 个生产队，

并开始实行“群众集体所有，集体统一经营”政策。人民公社初建阶段，实行了全社会统一核算，分级

管理的机制，在分配上实行了口粮供给制。社员的自留地转归集体经营，或由集体代耕，即春季由农户

投入肥料、种子，秋后按本队粮食作物单位面积的平均产量付给农户粮食。但这些超越当时生产力发展

水平的经营措施，在实践中大多数不为农民所接受。 
新中国成立以后，伊盟大规模地开垦共有三次。第一次是 1957 年，第二次是 1960 年，第三次是 1973

年，三次大开荒，开垦草原六百多万亩，造成了一千八百万亩的牧场沙化、退化和碱化。 

2.4. 改革开放以来的土地政策 

自 1978 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开始推行“改革”，而改革最早始于农村改革，农村

改革最具代表性的标志为在农村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就是“包产到户(分田到户)”[5]。 
1981 年盟委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健全农牧业生产责任制的通知》，推行生产责任制，直至本年

冬季，以“包产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在全盟普遍推展开来[6]。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的改革，实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的土地政策，实现了农村土地的“两权分离”，

即农村土地的产权被分为土地所有权和土地经营权，农民分得了土地经营权，并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对

土地自主经营，集体经济组织控制着土地所有权。 
2000 年，鄂尔多斯市的准格尔旗、达拉特旗和乌审旗被率先列入国家退耕还林试点示范项目区。在

认真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2002 年，我市 8 个旗区开始全面启动实施退耕还林工程。经三年的努力，

2003 底全市已完成退耕还林 64 万亩，宜林荒山荒地造林 131.9 万亩，完成投资 26316 万元，退耕还林工

程建设任务目前全部落实到户和山头地块[7]。 
2002 年实施的《土地承包法》允许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经营权，公民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

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对土地经营权进行流转，即开始实行了农村土地流转政策[8]。 
2008 年 10 月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提出要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保障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加强土地承

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 
2014 年开始实施的《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中提出坚持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实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的“三权分置”。其目的就是通过落实集体所有

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推动形成“集体所有、家庭承包、多元经营”的新型农业经营

机制，进一步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 

3. 土地政策演变对社会经济、文化及生态的影响 

3.1. 土地政策演变对经济的影响 

3.1.1. 清末土地政策的影响 
清末实行的“蒙地开垦”政策和“移民实边”政策对于鄂尔多斯地区经济生产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两

个方面，第一是由于新垦土地破坏了原有牧场的布局和畜牧业结构,减少了牧草地面积，从而减缓并阻滞

了畜牧业经济的发展；第二是清政府为了充实国库，为了偿还巨额赔款便开始增加赋税和耕地面积以增

加财政收入予以抵偿债务，而盲目的大面积开垦耕地使得大批农民破产并造成农田的大面积复荒,也破坏

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同时收取大量的押荒银严重影响了当时农牧民的生活，其中放垦面积最多的为伊金

霍洛旗，交押荒银最多的为杭锦旗(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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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Statistics of the cultivated land area and the mortgage silver in Ordos in Late Qing Dynasty 
表 1. 清末鄂尔多斯各旗放垦面积及押荒银情况统计表 

地区名称 放垦面积(顷) 押荒银(万两) 

达拉特旗 2645.22 23.57 

杭锦旗 4081.01 27.58 

伊金霍洛旗 11,056.67 13.67 

鄂托克前旗 1568.66 2.03 

准格尔旗 1588.26 6.03 

乌审旗 1988.28 2.44 

鄂托克旗 201.93 0.50 

总计 23,130.03 75.82 

3.1.2. 民国时期土地政策的影响 
民国时期为了私垦变为官垦，放垦蒙荒，而不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仍在鄂尔多斯各旗范围内

大面积的无序开垦，其中报垦最多的为达拉特旗(表 2)。由于广种薄收，亩产低，质量差，但由于产量达

不到要求而农耕地面积不断扩大，这样的恶性循环占用着大量的草地资源，草原上牲畜头数因其承载力

问题而日趋减少，畜牧业一度进入了大萧条时期。 

3.1.3. 新中国成立时期土地政策的影响 
1950 年至 1957 年间实行的土地改革和“农民个体所有，劳动互助组”政策，废除了存在数千年的

封建土地所有制，建立了农牧民土地所有制，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牧民真正的拥有了自己的土

地，极大的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粮食产量也随之增加，农民收入开始逐渐提高，不仅促进了农牧业生

产的发展，也迈出了我国对土地政策探索的第一步。 
1958 年至 1978 年间，农民个体所有的自留地、自留牲畜及农具都归集体所有，实行了“集体劳动、

集体收成”的办法，其初衷是为了完成共产主义，但由于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漏洞和偏差，部分农

民开始怀侥幸和不劳而获的心理，使得劳动与收获不成正比，严重挫伤了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影响

了粮食产量(图 1)。 

3.1.4. 改革开放以来土地政策的影响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得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真正的

分离，农牧民拥有了更有保障的长效地土地使用权，改善了我国农业生产中长期存在的管理高度集中和

经营方式过于单一的不足，从此农民在集体经济中不再是单纯的劳动者，而转变为经营者，激发了农民

的生产积极性，较好地发挥了劳动和土地的潜力，并使农牧业经济蓬勃发展，从而粮食产量有了显著地

提高(图 2)。 
2002 年以来的“农村土地流转”和“退耕还林”政策，将农村土地初步推向了市场，提高了农村土

地的经济价值，并因“退耕还林”工程发放的补助粮及退耕地生活补助，从侧面也增加了当地农牧民的

经济收入，从此农牧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图 3)。 
2014 年提出的“三权分置”政策，将农村土地更进一步推向了市场，使得农村土地商品化，使农民

的土地权利成为完整权利，促进了农村土地权利的自由流转，激活了农村土地的资本潜能，扩大了农民

的融资渠道，极大地提高了农村土地的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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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able of reclamation area of each banner 
表 2. 各旗报垦面积表 

旗别 地名 报垦地数(顷) 

杭锦旗 
东西两巴嘎地 4010 

河套巴嘎地 3200 

准格尔旗 黑界地 1580 

伊金霍洛旗 灶火盐道甘地 9630 

鄂托克前旗 
黑牌子地 1600 

祝嘏地 570 

乌审旗 
旧牌子地 1400 

祝嘏地 530 

鄂托克旗 月牙湖地 10,000 

达拉特旗 

永租地 2000 

四成正地 1228 

四成补地 1420 

五原城基地 440 

河套地 5000 

总计 全盟 42,608 

 

 
Figure 1. Summary of livestock sum and grain output in Erdos City from 1949 to 1977 
图 1. 1949~1977 年鄂尔多斯市牲口总数与粮食产量汇总图 

 

 
Figure 2. Summary of grain output in Erdos City (1978~1989; 1997~2014) 
图 2. 鄂尔多斯市粮食产量汇总表(1978~1989; 1997~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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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Summary of per-capita net income of farmers and herdsmen in Erdos City (1978~1989; 1997~2015) 
图 3. 鄂尔多斯市农牧民年人均纯收入汇总图(1978~1989; 1997~2015) 

3.2. 土地政策演变对社会文化的影响 

3.2.1. 清末土地政策的影响 
鄂尔多斯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众多游牧部落和游牧民族生产与生活的历史舞台，一直到清末开垦之前，

鄂尔多斯地区都深受游牧文化的影响，人民大多都过着最原始逐水草而居的生活。 
清末“蒙地开垦”政策与“移民实边”政策的开展与落实，使得陕西省、山西省与伊盟相邻各县汉

族农民大量进入伊盟地区垦荒种地。在前后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进入伊盟的农民达 9 万余人，加速了蒙

古族经济文化类型的转变，蒙古族人民从事的生产活动也由相对单一的游牧业转向游牧与农耕并存，出

现了半农半牧区。由此大面积的农区的出现，使得当地蒙古族传统生产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农民阶层正式形成，也产生了少数专业手工匠人和商人。随之文化传播也不再是通过家人传习、挚友相

教、衙门里书吏带徒弟、喇嘛寺院举办的庙学等方式进行，而出现了私塾及教会学校。 

3.2.2. 民国时期土地政策的影响 
随着民国继续实行清末“蒙地开垦”政策，汉族人口的增加和农耕范围的不断扩大，使农牧交错带

界线不断北移，游牧范围和草地面积逐渐减少，越来越多的蒙古人主动或被动地开始从游牧生活转向了

农耕生产。直至民国二十二年(公元 1933 年)，伊盟有蒙汉人 25.32 万人，其中蒙古人 9.11 万人，汉民 15.38
万人，从而实现了各民族融合，推动了民族团结进程。 

3.2.3. 新中国成立时期土地政策的影响 
1950~1957 年之间由于实行了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社”，猛烈冲击着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制度，

从根源上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改变了农村旧有的生产关系。平农、雇农及中农通过土地改革所有的农

民都拥有了自己的土地，过上了自己当家做主的生活，促进了大家的积极性，提高了农业产量，农牧民

的生活水平也逐渐提高。从而人们保证了衣食住行的基础上，还开始认识到了知识的重要性，随即当时

的在校学生人数也不断增加。但由于 1958~1977 年间推行的“人民公社”及其相关活动在实施过程中出

现了漏洞，打击了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及努力拼搏的精神。因此，导致农牧民生活水平持续降低，极大地

影响了人们受教育的积极性，在校学生人数逐渐减少(图 4)。 

3.2.4. 改革开放以来土地政策的影响 
1978 年全市实行了“土地公有，承包到户”的生产责任制，由此传统的游牧文化也转变为以家庭为

单位的个体经营的畜牧业文化，农地也由集体经营转换为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经营。后续“农村土地流

转”、“退耕还林”和“三权分置”等政策实行，使得土地价值得到大幅度增加，提高了农牧民收入。

自此不少农牧民进城生活，将农牧业文化带进了城市，使得特色的民族用品和传统食品推向了市场，对

缩小城乡差距和推动文化交流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随之有更多的外来人员到鄂尔多斯市务工生活，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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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The statistics of the number of students in Ordos from 1950 to 1990 
图 4. 1950~1990 年鄂尔多斯市在校学生人数统计动态图 

 
人口逐年增加(图 5)，促进了多民族的团结与融合。 

3.3. 土地政策演变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3.3.1. 清末土地政策的影响 
自清末开始对鄂尔多斯地区实行“移民实边”和“蒙地开垦”政策以来，鄂尔多斯地区农牧民按照

“只求数量，不求质量”的原则，随着农牧交错带的不断北移以及草原生态环境的退化，致使荒漠化面

积不断扩大，大面积的草原被开垦。 

3.3.2. 民国时期土地政策的影响 
当时的农牧民因政策利益等原因，只顾于眼前的利益，没有对长远的发展进行计划，从而盲目的将

许多不适于耕作的地区开垦为农田。随着开垦面积的逐渐扩大、草原面积不断减少，且草低质量也因承

载力等问题呈下降趋势。这样的开垦规律造成了草地变耕地，耕地又迅速沙漠化变成沙地的现象，也产

生了“农业吃了牧业，沙子吃了农业”的说法。 

3.3.3. 新中国成立以来土地政策的影响 
新中国建立初期通过“土地改革”、“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时期的土地政策的实施与推进

和“以粮为纲”等口号的影响下，全国集中力量发展农业。伊克昭盟除了黄河沿岸外，大部分地区都不

适宜大规模发展农业，所以在不遵循“因地制宜”原则的开垦中，沙地面积不断增加。如，1957 年，中

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内蒙古宁夏综合考察队用该年航片作图，测得伊盟的流沙面积为 2466.98 万亩；

1977 年，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用该年航片制图，测得伊盟流沙面积为 4149 万亩。20 年流沙面积

扩大 1682.03 万亩，每年扩大 84.11 万亩。除此之外，建国初期伊盟牧区绝大部分燃料缺乏，居民主要依

靠自然植物和畜粪作燃料，全盟每年砍伐沙蒿、沙柳等大约在 5 亿公斤以上，20 多年来因樵采而使草原

沙化和退化的面积达 300 多万亩[4]。 

3.3.4. 改革开放以来土地政策的影响 
1978 年改革开放后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以来，农牧民开始承包土地，有了长效的土地使用权。

从此人们开始有计划地使用土地，不再盲目的垦殖，并有了初步的保护土地，维持生态平衡的观念。在

1985 年颁布的《草原法》中，将之前允许草原生产承包经营者为种植人工饲草料地少量开垦草原这项规

定通过修改，使其成为一项禁止性的条款，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对草原进行开垦。 
2002 年有了“农村土地流转”政策以后人们开始意识到了土地的价值，开始更加集约节约的利用土

地，有了持续长期开发与发展的观念。随后实行“退耕还林，退牧还草”政策，使农牧民不在像以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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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The total population change curve of Erdos City from 1999 to 2016 
图 5. 1999~2016 年鄂尔多斯市总人口变化曲线图 

 
样盲目的追求数量的多少来论富足而是将更多地注意力集中于其质量的发展与增加上。2006 年《鄂尔多

斯市禁牧休牧划区轮牧及草畜平衡暂行规定》中明确规定，全市范围内实行“禁牧休牧”政策以及草原

上限制牲畜数量，以此来恢复被破坏的草原，保护草原的生态平衡，开始大面积人工造林，其中 2007 年

人工造林面积最大(图 6)。直至 2012 年 10 月底，全市集体林地确权面积为 5778 万亩，确权率为 99.6%；

发放集体林权证 9.8 万本、24.5 万宗地，发证面积为 5772 万亩，发证率为 99.9%。全市集体林权主体改

革工作已经全面完成[9]。 
2014 年“三权分置”以来人们更加注重土地的利用方式及用途，让土地发挥其最大的效益，推进集

约节约利用，促进生态环境平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

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因此鄂尔多斯市开始以绿色发展为理念，坚持保

护优先，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为建设目标，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建设生态文明新时代。直至 2017 年，全市植被覆盖度达到 75%左右，森林覆

盖率达到 30%左右，形成一批生态文明制度和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区前列，筑牢祖国北疆生态屏障的鄂

尔多斯防线，将美丽鄂尔多斯展现在大众面前[10]。 

4. 结论与讨论 

1) 鄂尔多斯地区农村土地从清末时期开垦至今经历了各时期的不同土地政策，包括清末时期的农村

土地开垦、国民时期的《禁止私放蒙荒通则》和《垦辟蒙荒奖励办法》、1950~1953 年的土地改革、1953~1957
年的农业合作社、1958~1978 年的人民公社化、1978 年以来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的

土地政策、2002 年以来的农村土地流转政策、“退耕还林，退牧还草”政策及“三权分置”等政策。在

这期间鄂尔多斯农村土地从封建土地所有制转为农民个体所有，再转为土地公有并集体经营，以及到现

在以土地公有为前提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土地利用方式从以前盲目的大面积种植粮食转变为当下集约节

约利用及可持续利用的发展方式。 
2) 鄂尔多斯地区各时期的土地政策对当时社会带来相应的影响。清末和民国时期对的鄂尔多斯地区

的土地政策只注重了数量多寡，而忽视了因地制宜的土地开垦方式，大面积破坏了优良草场，使畜牧业

受到了呆滞和影响；1950 年至 1957 年间的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解放了生产力，为农业生产的发展

开辟了新道路，并进一步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1958 年至 1978 年间人民公社化的过度公有化，严重打

击了农民的积极性；1978 年以来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的土地政策，使之前萎靡的农

业重新得以健康发展并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推动了农业的发展；2002 年以来的农村土地流转政策，建

立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使土地走向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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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Statistical dynamic map of artificial afforestation area in Erdos City (1949~1985; 1997~2014) 
图 6. 鄂尔多斯市人工造林面积统计动态图(1949~1985; 1997~2014) 

 
3) 由于收集的资料的不完整，本文中所撰写的鄂尔多斯地区农村土地政策的演变史以及各阶段的农

村土地政策对当时社会的影响研究不全面。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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